申请认定西安市著名商标须知

一、申请认定西安市著名商标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商标所有人为依法设立的法人、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住址在西安市辖区内； 

（二）商标国内有效注册满3年或实际使用3年以上，商标权属无争议；

（三）使用该商标的商品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质量标准和法定的许可条件生产经营，在全市同类商品中质量优良、稳定，具有较高的市场声誉，或者使用该商标的商品已被认定为《西安市名牌产品》；

(四)使用该商标商品近3年的产量、销售额、利税、市场占有率等主要经济指标在全市同行业中名列前茅；

（五）使用该商标的相关商品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制度，无被相关监管部门查处或被消费者协会爆光的记录；

（六）该商标及其使用该商标商品的广告宣传投入较大、覆盖地域广，为相关公众所熟知； 

（七）商标所有人有较强的商标意识，有健全的商标使用、管理和保护机构、人员、制度，商标使用、管理规范，无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八）信用等级为A级，无严重违法经营记录。

二、申请认定著名商标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一）认定申请书和《西安市著名商标认定申请表》；

　　（二）申请人主体资格证件复印件；

　　（三）该商标注册证及该商标转让、变更、续展等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四）该商标使用情况证明材料；

（五）该商标专用权受到保护的证明材料；

　　（六）该商标近3年的广告宣传证明材料；

　　（七）使用该商标商品近3年的产量、销售额、利税、市场占有率等主要经济指标的证明材料；

　　（八）法定机构出具的能证明使用该商标商品质量的材料（如卫生、质量检测、检验、检疫报告等）；

　　（九）使用该商标商品的生产经营许可材料（如卫生、安全、环保、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等）；

　　（十）使用该商标商品所执行的各种生产标准、认证和获奖证明材料；

（十一）已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省著名商标或名牌产品认定证书复印件； 

（十二）商标管理情况资料；

（十三）申请个案认定西安市著名商标的情况说明；

（十四）认定委员会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证明材料必须真实可靠，并标明出处。

3、 申请程序

（一）申请人填报《申请表》，向辖区工商局提交申请材料；

（二）辖区工商局审查申请材料，提出推荐意见；

（三）西安市著名商标认定委员会办公室审核申请材料，实地考察首次申请企业；

（4） 征求市级相关部门、消费者协会的意见；

（5） 查询申请企业的信用等级；

（6） 西安市著名商标认定委员会办公室研究提出认定意见；

（7） 西安市著名商标认定委员会研究认定。

四、填表说明及材料要求

    （一）申请人应按照本表各项说明的要求填写表格，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二）申请人应采用A4规格的纸张制作证明材料，按照本表内容的先后顺序制作目录，将材料装订成册，标明页码，并将相关页码填写在本表相应栏目；

（三）申请材料一式两份，其中报市工商局一份，辖区工商局存档一份。

	申  请  人
	                          （营业执照复印件见      ）

	住      所
	

	邮政编码
	
	注册资本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真电话
	

	代理机构
	
	代理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真电话
	

	申请认定的商标（应附商标注册证核定的商标图样复印件）：

商标注册证号：                （商标注册证复印件见     ）

	申请认定商标或服务项目（填写申请认定商标核定使用的知名度高的商品或服务1---3项）：




说明：1、申请人应与商标注册人一致；

2、申请认定商标所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必须是相同类似的商品或服务；

      3、如果委托商标代理机构办理，应附代理机构证照复印件以及代理委托书或双方签订的委托协议（合同）；

      4、提交申请认定商标图样的电子版（黑白图样，BMP或JPEG图形式格式，分辨率不低于150像素/英寸）。

（本页证明材料见        ）

	申请认定著名商标的理由

	


说明：1、简述企业及其商标的发展历史、资产总额及经营状况等；

2、简要说明申请认定商标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并附送相关的证明材料，具体包括：

⑴该商标专用权遭受多次侵犯；

⑵该商标被他人作为企业名称一部分或字号使用并引起相关公众误认；

⑶该商标被他人作为域名的一部分在国际互联网上注册；

⑷该商标在国内外被他人以复制、摹仿、翻译等方式进行注册；

⑸该商标专用权受到其他非法损害。

（本页证明材料见      ）

	该商标最早使用、注册时间及连续使用时间

	

	该商标标识实际使用情况

	

	企业商标管理情况

	


说明:1、该商标最早使用、注册时间及连续使用时间应简述该商标最早使用时间、注册时间和连续使用时间，并提供最早使用该商标的商品或服务的发票、合同、广告或者商标注册复印件作为证明材料；

     2、该商标标识实际使用情况应简述该商标的使用情况，并附送在商品或服务上实际使用该商标的标识，如包装物、瓶贴、标签等作为证明材料，难以附送标识的可附照片；

3、企业商标管理情况应简述企业商标管理机构和人员情况，企业的商标管理规定，企业的商标战略，并附送本企业商标管理规定作为证明材料。

（本页证明材料见        ）

	使用该商标的主要商品或服务近三年的主要经济指标

（销售额或营业收入、净利润、税收单位：人民币万元）

	时    间
	主要经济指标
	同行业排名

	年
	年销量（单位：    ）：
	

	
	销售额或营业收入：
	

	
	净利润：
	

	
	税  收：
	

	年
	年销量（单位：    ）：
	

	
	销售额或营业收入：
	

	
	净利润：
	

	
	税  收：
	

	年
	年销量（单位：    ）：
	

	
	销售额或营业收入：
	

	
	净利润：
	

	
	税  收：
	


说明:1、以上包括许可他人使用该商标的商品或服务的经济指标（应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作为证明材料），不包括本企业使用其他商标的商品或服务的经济指标；

     2、同行业排名情况证明应由市级以上行业协会或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出具；

3、主要经济指标应提供申请人加盖财务专用章的各年度财务报表（如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或其他报表复印件，且所填表内数据应与报表数据相符，其中税收包括营业税、所得税和增值税，应提供税务部门的证明文件。

（本页证明材料见      ）

	该商标近三年广告发布情况

	时  间
	发布媒体
	广告宣传范围
	广告投入(万元)
	合计(万元)

	年
	电  视
	
	
	

	
	电  台
	
	
	

	
	广  播
	
	
	

	
	报  纸
	
	
	

	
	杂  志
	
	
	

	
	户  外
	
	
	

	
	其  它
	
	
	

	年
	电  视
	
	
	

	
	电  台
	
	
	

	
	广  播
	
	
	

	
	报  纸
	
	
	

	
	杂  志
	
	
	

	
	户  外
	
	
	

	
	其  它
	
	
	

	年
	电  视
	
	
	

	
	电  台
	
	
	

	
	广  播
	
	
	

	
	报  纸
	
	
	

	
	杂  志
	
	
	

	
	户  外
	
	
	

	
	其  它
	
	
	


说明：1、以上不包括本企业使用其他商标的商品或服务的广告发布情况；

2、应提供每年每一地区每一媒体1—2张主要的广告发票复印件作为证明材料。

（本页证明材料见    ）

	该商标在中国及外国（地区）的注册情况

	国  别
	商标名称
	申请时间
	注册时间
	注册类别
	注册证号

	
	
	
	
	
	

	
	
	
	
	
	

	
	
	
	
	
	

	
	
	
	
	
	

	
	
	
	
	
	

	
	
	
	
	
	

	
	
	
	
	
	

	
	
	
	
	
	

	
	
	
	
	
	

	
	
	
	
	
	

	
	
	
	
	
	

	
	
	
	
	
	

	
	
	
	
	
	

	
	
	
	
	
	

	
	
	
	
	
	

	
	
	
	
	
	

	
	
	
	
	
	

	
	
	
	
	
	

	
	
	
	
	
	

	
	
	
	
	
	

	合计（单位：件）
	注册商标
	正在申请注册的商标

	国内商标注册情况
	
	

	国外商标注册情况
	
	


说明：1、应将该商标的注册情况（包括正在申请注册的商标）按商标、国家、类别顺序列明，填写不下的可另附页；

      2、已注册的商标应提供商标注册证明（含变更、续展、转让证明）复印件，正在申请注册的商标应提供受理通知单复印件作为证明材料。

（本页证明材料见     ）

	使用该商标的主要商品或服务在国内的销售或经营情况

	时  间
	销售或服务区域
	销售额或营业收入(单位:万元)

	年
	
	

	年
	
	

	年
	
	


说明：1、以上数据包括许可他人使用该商标的商品或服务的销售或经营情况，不包括企业使用其他商标的商品或服务的销售或经营情况；

2、国内销售或经营情况应按时间、销售或服务区域、销售量、销售额或营业收入顺序列表说明，并提供相关的销售或服务发票复印件作为证明材料（每年每一销售或服务区域应提供1—2张主要销售或服务发票复印件）。

（本页证明材料见      ）

	使用该商标的主要商品或服务在境外的销售或经营情况

	时间
	销售或服务区域
	销售量(单位:     )
	销售额或营业收入(单位:万元)

	年
	
	
	

	
	
	
	

	
	
	
	

	
	
	
	

	
	
	
	

	
	
	
	

	
	
	
	

	年
	
	
	

	
	
	
	

	
	
	
	

	
	
	
	

	
	
	
	

	
	
	
	

	
	
	
	

	年
	
	
	

	
	
	
	

	
	
	
	

	
	
	
	

	
	
	
	

	
	
	
	

	
	
	
	


说明:1、以上数据包括许可他人使用该商标的商品或服务的销售或经营情况，不包括企业使用其他商标的商品或服务的销售或经营情况；

2、境外销售或经营情况应按时间、销售或服务国家(地区)、销售量、销售额或营业收入顺序列表说明，并提供相关的销售或服务区域证明材料（每年每一国家或地区应提供1—2张销售或服务发票或海关出口报关单复印件）作为证明材料。

（本页证明材料见      ）

	该商标著名的其他证明文件

	

	辖区工商局对材料的审查意见

	                                               (章)

                                年     月     日




说明:1、该商标著名的其他证明文件包括使用该商标的商品或服务获得市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颁发的奖励证书等，表内应按时间顺序列出获奖项目，并附送有关获将证书复印件作为证明材料。

2、区(县)工商局对材料的审查意见应填写对材料审查的意见，推荐意见应正式行文。

(本页证明材料见      )

